
 1

公平交易委員會第 1681 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2 年 12 月 27 日 9 時 30 分至 12 時 08 分 

貳、地點：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北棟本會 14 樓會議室 

參、主席：李主任委員鎂                     紀錄：李佳芸 

肆、本會出席委員： 

李主任委員鎂 

陳副主任委員志民 

郭委員淑貞 

洪委員財隆 

辛委員志中 

顏委員雅倫 

李委員師榮 

伍、列席人員：(略) 

陸、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認。 

柒、報告事項： 

報告案： 

一、為本會委員會議截至 112年 11月底所作決議後續辦理情形案。 

決定：洽悉。  

二、有關主動瞭解 Google 提供關鍵字廣告服務過程，是否違反公

平交易法規定案。 

決定：  

(一)洽悉。 

(二)請依委員意見修正內容文字。 

洪委員財隆補充意見： 

1、根據本會第 1633 次委員會議「臨時動議」(提案人：謝委

員智源，附議人：洪委員財隆)的決議內容和精神，本「報

告案」應是審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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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會對跨國科技巨擘在台灣所衍生的數位廣告問題和爭

議，理應更積極…。 

捌、討論事項： 

審議案： 

一、有關全國兒童文創有限公司被檢舉於網站刊載比較廣告涉有

不實，及 Google 地圖網站使用他事業商品名稱，涉及違反公

平交易法規定案。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被處分人全國兒童文創有限公司因違反公平交易法

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1、被處分人於公司網站刊載「小行星幼兒誌、全國

兒童樂園-小飛蛙 點讀筆比一比」之比較廣告，

其中部分比較項目與事實不符，就自身及他事業

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 

2、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三)有關於 Google 地圖網站使用他事業商品名稱部分，

促請被處分人應注意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相關規定，

以避免不當使用他人表徵、攀附他人商譽，而有影

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 

(四)處分書稿請依各委員意見修正調整。 

二、有關「公平交易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預告後，依各界所提

建議重行研擬條文案。 

決議：(本案於下次委員會議審議) 

玖、臨時動議：無。 

拾、主席裁示：無。 

拾壹、散會 


